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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358    债券简称：15际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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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孙公司部分股权和债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

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际华（邢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邢台投资”）持有的邢台

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邢台诚达”）88%股权和本公司对邢台诚达的债权

28,229.8554万元，现将交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开挂牌转让孙公司部分股权和债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

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邢台投资持有的邢台诚达 88%股权和本公司对邢台诚达

的债权 28,229.8554万元（挂牌股权和债权简称“标的资产”），标的资产转让挂牌

底价为 35,200万元，其中 88%股权账面价值 1,337.82万元，转让底价为 6,970.1446

万元；债权账面价值 28,229.8554 万元，转让底价为 28,229.8554 万元。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际华集团关于公开挂牌转

让孙公司部分股权和债权的公告》（编号：临 2019-0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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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9日，公司收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受让资格反馈

函》，截止挂牌公告期满，共征集到 1个意向受让方，即上海溪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按标的资产挂牌底价成交，成交价格为 35,20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际华集团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孙公司

部分股权和债权的进展公告》（编号：临 2019-027号） 

二、交易进展请况 

本公司、邢台投资与上海溪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

规则分别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截止目前，上海溪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经支付

了全部标的资产转让款，共计35,200万元。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于2019年7月15日向本公司、邢台投资出具了资产交易凭

证和产权交易凭证，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交易事项已通过产权交易所相关程序

达成交易。 

本公司、邢台投资将与上海溪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按照相关规则及流程办理后续

权证变更登记事宜。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标的股权： 

转让方：际华（邢台）投资有限公司，即甲方 

受让方：上海溪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即乙方 

标的债权： 

转让方：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甲方 

受让方：上海溪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即乙方 

（二）转让标的：邢台投资持有的邢台诚达 88%股权和本公司对邢台诚达的债权

28,229.85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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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价格：35,200万元。 

（四）支付方式：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交

易价款。 

（五）产权交接事项 

（1）本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2019年7月11日，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于

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2）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

部门申报的义务。 

（3）在交易基准日至产权持有主体完成权利交接期间，与产权交易标的相关的

盈利或亏损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

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六）违约责任 

（1）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0.5‰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2）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应按交

易价款的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3）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七）生效条件 

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外，本合同自甲、

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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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资产交易凭证》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